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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说法：微信承诺能当证
据，但实际损失必须有据可查

海南瑞伊律师事务所律师陈积祯分析指
出，该案中，夏某在微信群中的发言，虽未写入
合同，但其行为足以让租车公司相信其代表某
甲公司，因此法院认定承诺有效。在商业活动
中，通过微信等即时通信工具作出的承诺，只
要能够证明作出承诺的人有代理权限或构成
表见代理，该承诺就对合同双方具有约束力。
夏某在合同订立、履行、结算全过程均有参与，
其承诺“刮擦会负责”被法院采信。

陈积祯表示，某租车公司提交了转账记录
和收据，但上面没有写明是修的哪辆车、修了
什么地方、是否与本次租车有关。法院无法认
定这些费用与某甲公司的租车行为存在因果
关系。而且在车辆受损后，某租车公司没有及
时维修，而是放置了3个多月，这期间产生的
停运损失，法院不予支持。根据民法典规定，
守约方也有防止损失扩大的义务。如果明知
车辆受损却拖延维修，导致损失扩大，扩大的
部分只能自己承担。

陈积祯提醒，发生车损后，应立即固定证
据：现场拍照、报警定责、及时送修，送修时要
求维修厂在单据上写明车牌号、维修项目、损
坏原因，并保留付款凭证和维修期间的证明
（如修理厂出具的进厂出厂单据）。同时，可以
举证证明该车辆在维修期间已有出租意向或
通常出租率，以主张合理的停运损失。只有形
成完整的证据链，才能得到法院支持。

该案承办法官表示，该案的核心问题是
被诉侵权商品包装装潢上使用自有商标是
否影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首先，判断
商品包装装潢是否受法律保护，关键在于其
是否具有显著的识别特征，是否属于有一定
影响力的包装装潢，能够与权利人形成稳定
的对应关系。该案中椰树公司椰树牌椰汁
的包装装潢，通过长期宣传、推广、使用，已

为相关公众所熟知，在市场上具有较高的知
名度，应认定为有一定影响力的包装装潢。
其次，认定包装装潢是否构成近似，不仅仅
看包装上是否有商标，而且要以包装的整体
视觉效果为核心，整体观察包装的造型、色
彩、构图布局以及各要素组合等核心特征。
如整体包装装潢构成相似，即使使用了自有
商标，相关公众施以一般的注意力仍易混淆

误认来源或者认为两者存在关联关系的，也
应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

法官表示，该案提醒市场经营主体，具
有一定影响力的商品包装装潢，是经营者
长期投入、持续经营的商业标识性资产，凝
聚了品牌的信誉与市场口碑，他人不得以

“跟风”“模仿”等方式攀附他人商誉，否则
易引发诉讼风险，影响自身品牌形象。

法官说法：名品特有装潢受法律保护

一公司租车5天被诉赔偿维修费和停运损失费等11万余
元，法院判决仅支付2万余元燃油费

实际损失必须有据可查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李成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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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椰树集团有限公司向一审法
院起诉，请求判令唐某公司停止生产、销
售、许诺销售与其椰树牌椰汁包装装潢相
近似产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经济损
失及维权合理费用共计15万元，并承担全
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查明，椰树公司的椰树牌椰汁
曾获中国名牌、海南省名牌等荣誉，关联企业
拥有罐贴外观设计专利，且椰树公司长期投

入资金推广品牌。椰树公司主张保护的罐装
装潢核心特征为黑色罐体、蓝底长方框、红底
四边形、黄色纵向文字、椰子及高脚杯图案
等。唐某公司生产的被诉侵权产品同样为黑
色铁罐，罐贴有黄、红色图案及相关文字，两
侧有纵向标语，下方有椰子图案。唐某公司
拥有第32类“华某”文字注册商标。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存在同业
竞争关系，椰树公司罐装装潢具有显著特

征，经长期使用和推广已形成一定影响，应
受法律保护；被诉侵权产品装潢与椰树公
司罐装椰汁的装潢整体视觉近似，易导致
消费者误认，唐某公司行为构成不正当竞
争，遂判决其停止侵权并赔偿3万元。

唐某公司不服该判决，主张其使用自
有商标及避让标语，已刻意避让，被诉侵权
产品风格与椰树公司不同，向海南自由贸
易港知识产权法院提起上诉。

案件详情：一公司擅用特有装潢被椰树公司起诉索赔

法院判决：构成不正当竞争，应赔偿椰树公司

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二审认
为，该案核心争议为被诉侵权椰汁与椰树公
司椰树牌椰汁的包装、装潢是否相同或近
似。椰树公司明确主张保护的装潢特征为：
黑色罐体、蓝底长方框、红底四边形、较大黄
色纵向文字、对联式宣传语、椰子图案、高脚
杯图案。被诉侵权产品罐体底色为黑色，正
面有纵向黄色倒梯形及长方形图案，其中黄
色图形内有红色加粗“正宗海南”、黑色加粗

“华某”文字商标，下方红色四边形内有白色
“椰汁植物蛋白饮料”文字；图形两侧有纵向
“椰果椰子汁”“认准华某”标语，下方有两个
绿色椰子及一个剖开的椰子。

法院认为，从整体来看，两者均为黑色
罐体，上半部分以黄色纵向图形或字体凸
显品牌相关文字，两侧有对称纵向小字标
语，品牌文字下方有红色小框及白色相关
文字，下半部分均有椰子图案。虽二者在

文字内容、椰子图案细节上存在差异，但罐
体形状、颜色、文字构图布局及各要素组合
的整体风格高度近似，易使消费者误认二
者存在关联关系，构成不正当竞争。被诉
侵权产品在其包装上使用其自身商标，并
不影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一审法院
认定唐某公司构成不正当竞争合法有据。

自贸港知产法院驳回唐某公司的上诉
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海口市某租车公司把 7 辆越野车、4 辆
商务车、1 辆小巴车租给某甲公司使

用 5 天，合同到期后，某租车公司却起诉索赔
11 万余元，包括车辆维修费、洗车费、停运损失
费、违章罚款等。近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这起租赁合同纠纷作出终审判决——维持
原判。租车公司只拿到了 2 万多元燃油费，其
他诉求因为举证不足，被驳回。

案件详情：一公司租
12辆车使用 5天，租车公
司索赔11万余元

2023年9月7日，海口某租车公司
与某甲公司签订了一份《租车合同》，
约定某甲公司租用7辆越野车、4辆商
务车、1辆小巴车，租期5天（9月7日
至11日），租金共计4.7万元，含司机服
务费。合同明确：某租车公司要确保
车辆和司机的行驶安全；承租方不得
强制要求驾驶员做违反交通操作规程
和违章行为；燃油费根据实际发生结
算。

合同履行期间，某甲公司支付了
4.7万元。但某租车公司认为，某甲公
司的现场负责人夏某在微信群中要求
司机在路况极差的道路上行驶，导致
多辆车出现刮擦损伤。夏某曾在群里
承诺：“在拍摄期间的刮擦，我们会和
曹总核对清楚的，不会让各位司机大
哥承担。”

某租车公司据此主张维修费、洗
车费、违章罚款等共计10369.7元，以
及2辆受损车辆维修期间（100天）无
法出租造成的经营损失81450元。加
上未付的燃油费等款项，总计向某甲
公司索赔11万余元。多次协商未果
后，某租车公司将某甲公司诉至海口
市美兰区人民法院。

法院判决：维修费和停运损失费
举证不足，仅支持支付燃油费

美兰法院经审理认为，夏某在微信群中的发言，
以及后续与某租车公司员工的对账沟通，足以让某
租车公司相信其有权代表某甲公司。夏某承诺对拍
摄期间的车辆剐擦和违章负责，该承诺对某甲公司
具有约束力。因此，某甲公司应对车辆损失及违章
承担赔偿责任。

某租车公司主张维修费10369.7元，但提交的微
信转账记录和收款收据均未载明车辆信息，无法证
明是案涉车辆的维修费用。其中一辆车的维修费已
由保险公司理赔，某租车公司并未实际支出。美兰
法院认定，某租车公司未能完成举证责任，该项请求
不予支持。

某租车公司主张2辆车维修期间停运100天，造
成损失8万多元。可合同在2023年9月11日就已履
行完毕，某租车公司未能及时将车辆送修，而是放置数
月，直至12月才报险维修。根据民法典第五百九十一
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
失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
大的损失请求赔偿。租车公司自身存在过错，造成损
失扩大，其主张100天的停运损失，证据不足，不予支
持。但合同约定的燃油费20745元应予支持，但租车
公司主张的其他费用缺乏证据证明，不予支持。

最终，美兰法院判决某甲公司支付燃油费20745
元，驳回某租车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某租车公司不服判决，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上诉。海口中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

健身房指定私教离职
能否要求退款？

三亚高女士咨询：我在某健身房购买了36节私教课，指定
由张教练授课，合同注明“指定教练”。课程未过半，张教练因个
人原因离职。健身房安排其他教练接手，我以“更换教练影响训
练效果”为由要求退还剩余课程费用。健身房以“合同未约定教
练离职可退课”为由拒绝。请问，我能否要求退款？

解答：您可以要求退款。合同中明确指定教练，表明该教练
的专业水平、授课风格是您签约的核心考量因素。教练离职导致
合同履行的基础发生重大变化，健身房无法继续提供约定的服
务，构成违约。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当事人一方迟延履
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您可以解
除合同。您有权要求健身房退还剩余课程费用。建议您保存合
同（特别是“指定教练”条款）、教练离职证明、与健身房沟通记录
等证据，先协商，若不成可向12315投诉或向法院提起诉讼。

保价快递物品被损坏
怎么理赔？

乐东张先生咨询：我通过某快递公司邮寄一台价值8000元
的笔记本电脑，保价8000元并支付保价费。收货时发现电脑屏
幕碎裂、外壳变形，无法开机。快递公司承认运输中损坏，但称
“保价仅保丢失，不保损坏”，只愿按运费3倍赔偿约150元。请
问，快递公司的说法合法吗？我该如何索赔？

解答：快递公司的说法不合法。保价运输不仅保丢失，也包
括保损毁。根据《快递暂行条例》第二十七条，快件延误、丢失、损
毁或者内件短少的，对保价的快件，应当按照经营快递业务的企
业与寄件人约定的保价规则确定赔偿责任。您支付了保价费，双
方即约定按保价金额赔偿。快递公司以“保价不保损坏”为由推
卸责任，属于不诚信行为。您的维权步骤：第一，保留快递单、保
价凭证、电脑购买发票、损坏照片及视频、签收时的异常记录；第
二，向快递公司总公司正式投诉；第三，向国家邮政局申诉网站或
拨打12305申诉，这是最有效的监管途径；第四，若仍无法解决，
可向法院起诉，要求按保价金额8000元赔偿。

安装“震楼器”报复扰民违法吗？
海口王女士咨询：因我家小孩在家中跑动产生噪音，楼下邻

居多次上门指责。尽管我已铺地毯、约束孩子，邻居仍不满意。
近日，邻居开始使用“震楼器”在深夜震动天花板，发出低频噪音
和震动，导致我家人无法入睡。我报警后，邻居辩称“你们先吵
我，我以牙还牙”。请问，邻居的行为是否违法？我该如何制止？

解答：邻居使用“震楼器”的行为已违法，属于制造噪声干扰
他人正常生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构成寻衅滋事。根据治安管理
处罚法第五十八条，违反关于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的法律规
定，制造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处
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震楼器产生的低频震动和噪音对
居住安宁权造成严重侵害。您的应对措施：第一，持续报警，要求
公安机关现场取证并依法处罚；第二，自行录制震楼器运行时的
音视频、震动情况，记录发生时间及频率；第三，向物业公司投诉，
要求其履行管理职责；第四，向人民法院提起相邻关系纠纷诉讼，
要求邻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并可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警方
处罚与民事起诉可并行。

公司规定“年假逾期作废”
有效力吗？

万宁刘先生咨询：我所在公司的《员工手册》规定“当年未休
年假，视为自动放弃，逾期作废，不予补偿”。我去年因工作繁忙
有5天年假未休，今年申请补休时被拒绝。我要求公司按日工
资3倍补偿也遭到拒绝。请问，公司的规定合法吗？我能否拿
到补偿？

解答：公司的“逾期作废”规定不合法。根据《职工带薪年休
假条例》第五条，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本
人意愿，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
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
（其中包含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即额外支付200%）。用人
单位规定“过期作废”且不支付补偿，排除了劳动者的法定权利，
属于无效条款。您的维权措施：第一，保留考勤记录、未休年假的
证明、员工手册相关条款、与HR沟通记录；第二，向劳动监察大队
投诉；第三，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未休年假工资报酬（5
天×日工资×200%）。仲裁时效为自知道权利受侵害之日起一
年，请尽快行动。

提起椰树椰汁，其极具辨识度的包装，早已
成为几代人的味觉与视觉记忆。然而，另

一款椰汁却带着高度相似的黑罐体和相近的图文
布局“登场”，究竟是合理借鉴还是“搭便车”侵权？
近日，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审理一起涉及
椰树椰汁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案。


